
关于做好2024-2025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认真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合理

地分配资助资源，切实保证国家及学校制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

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 号）和《黑

教规〔2019〕9号黑龙江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精神，按

照《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现就本学年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

我校在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 2024 级新生)。

二、认定时间

2024 年 8月 26 日—9 月 18 日

三、认定类型

（一）（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三) 特困供养人员（学生）;

（四）孤儿；

（五）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含残疾军人）子女；

（六）烈士子女；



（七）城乡低收入家庭学生（参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黑龙江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黑政办发

〔2009〕37 号）执行）；

（八）其他类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

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四、认定程序

（一）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机构

按文件要求成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和年级（专业

或班级）评议小组，成员名单在本院相应范围内公示，并报学生助学

管理中心备案。

（二）组织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1.组织宣传

根据教育部最新文件精神，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取消学

生填写表格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

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盖章的环节，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针对这一变

化，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做好诚信教育，确保学生填写信

息真实准确，力求做到精准认定。请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工作安排情况，

限定学生申请时间。

2.学生申请

学生本人自愿提出认定申请，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3.学院认定

年级（专业或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评议小组依认定方案



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及困难等级划分。对申请认定的学生

实行民主评议，将结果进行公示，并上报学院认定工作小组进行审核。

学院认定工作组认真审核评议小组申报的评议结果。如有异议，

应在征得认定评议小组意见后予以更正。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后，

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公示期结

束后及时去除信息。

4.学校认定公示。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学院报送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进行审核，并将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

5.建档备案。学校公示无异议后建立档案，并将最终认定结果反

馈至学院。

五、提交材料

1.提交《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附

件 1）纸质原件一份；

2. 提交《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附件 2）

纸制表一份，表中需有填表人和学院书记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同时

提交电子表；

3.提交《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班级民主评议》

（附件 3）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

4.提交《2024-2025 学年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附

件 4）电子版一份。

六、核查及调整



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应建立学生反映意见的畅通

渠道，定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至少一次资格复查，并不定期随

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电话、下沉走访等方式进

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取消相关资助资格，收回

相应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学院应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教育学生如实提供家庭情况，及时

告知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变化情况。如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

各学院应及时做出调整，并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七、工作要求

1.请各学院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国家资助政策，严格执行学生资

助相关工作制度和规范认定程序，准确掌握新生和老生家庭经济困难

的原因、程度和受助需求。要注意保护学生尊严，维护学生隐私。评

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相互比困等。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学生资助的基础性工作，认定结

果将作为评定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等资助方式的

重要依据。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坚持实事求的原则，规范工作程序，

确保认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准确，切实保证各项资助政策及措

施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

3.请各学院在 9 月 20 日前将本学院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材料

纸质版需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连同电子版一并上报至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联系电话：15776220406。

9 月 20 日后，学生处对各学院的认定结果进行复核，通过审批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式建档。

八、注意事项

（一）各学院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宣传工作，要深入了解

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及时关注学生的实际困难问题，引导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根据自身意愿申请认定，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

（二）各学院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申请认定的学生，应如实

提供家庭经济情况信息及变动情况。凡提供虚假信息的，一律不能认

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旦发现已获得资助的学生提供了虚假信息，

要及时追回资助资金，对于已取得奖学金的，不仅要收回所获奖学金，

取消所获荣誉，还要同时记入档案。

（三）公示内容包括学生姓名、学院、班级、困难等级等必要信

息，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15776220406。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处

2024 年 8月 26 日


